附件3
[bookmark: _GoBack]报废非道路移动机械回收证明
回收企业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证明开具日期：
	机主名称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/机主身份证号码
	
	机主联系电话
	

	机主地址
	
	机械类型
	
	功率（kW）
	

	机械品牌
	
	机械型号
	
	机械识别代码
	

	机械发动机编号
	
	动力类别
	
	机械生产日期
（或购买日期）
	

	机械编码登记日期
	
	编码登记号码
	
	机械排放阶段
（国Ⅱ或国X）
	

	报废确认
	回收企业（章）

经办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	区县生态环境部门（章/监印）  


 年    月    日
	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部门（章/监印）  


 年    月    日

	说明：1.本表一式4份，机主、回收企业、区县生态环境部门各1份，用于申领补贴资金1份。2.淘汰机械属于特种设备的，需在特种设备使用登记部门盖章。




